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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大學永續發展推動委員會設置辦法 

114年12月11日校務會議通過訂定 

第一條 目的 

長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統籌跨單位之永續發展事務，提升

治理效能，並落實「踐履永續，引領未來」之願景，特設置「長

庚大學永續發展推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並訂定「長庚

大學永續發展推動委員會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任務 

一、 研訂本校永續發展及大學社會責任目標與政策。 

二、 研訂本校年度永續報告書主軸。 

三、 協調校內各行政、教學及研究單位支援永續發展辦公室之業

務推動。 

四、 審議本校節能政策，統籌設備改善方針，協調推動節能治理

與教育引導機制。 

五、 定期督導永續發展辦公室執行成效並檢討執行情形。 

第三條 組成 

一、 本會置委員十一至十五人，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副校長、

主任秘書、教務長、學務長、技合長、研發長、總務長、國

際長、永續長、環安室主任、資訊中心主任及學生會推派學

生代表一名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由永續長推薦具相關專長

之教職員若干名，簽請校長聘兼之。永續長並兼任執行秘書。 

二、 委員為無給職，聘期2年，期滿得續聘。 

三、 得視需求設置各任務工作小組，工作小組應執行委員會決議

項目，並不定期向委員會報告推動成果，工作小組設置要點

另訂之。 

第四條 會議 

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五條 行政事項 

本會相關行政事務，由本校永續發展辦公室辦理。 

第六條 施行與修正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自發布日施行，修正時亦同。 


